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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董事會決議表決行使之迴避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235號裁定 
────────────────────────────────────────────────────────────────────────────────────────────────────────────────────────    
【實務選擇題】 

 

甲股份有限公司有五名董事，其中C為該公司之董事長，董事A、B分別為該公司

之董事並兼任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職，今甲公司於A、B退休前，召開董事會欲

表決該二人退休金額及支付方式等事宜之議案，試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董事A、B得出席該次董事會，但須迴避該次董事會決議之表決。 

(B) 甲公司董事長C不得以董事A、B對該次董事會決議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

益之虞為由，拒絕對A、B發出董事會之開會通知。 

(C) 倘董事A、B參與該次董事會決議事項之表決，則該董事會決議當然無效。 

(D) 倘甲公司僅餘一名董事E對該次董事會決議事項不具利害關係，則以一比零通

過該次董事會決議即非有效。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D 
 

【判決節錄】 

末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對於會議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

虞時，不得加入表決，此觀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項準用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規

定即明。如董事會違背上開規定而為決議，應屬無效。本件上訴人身為被上訴人公

司之董事，就其個人退休案，關涉退休金之領取，此除影響公司淨值高達百分之十

外，並影響被上訴人與瑞利公司股權之換股比例，故其退休金准否事項，當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上訴人就其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

之虞之議案，未加迴避，仍參與核議，並表示可配合公司基於股東換股利益以彈性

方式支付表決，致被上訴人其餘董事對該案未予異議，進而決議照案通過，依上開

說明，該決議自屬無效。 

【學說速覽】 

一、董事會決議表決行使之迴避： 

按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三項準用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董事對於董事

會決議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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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惟該董事對該會議事項雖無表決權，但不影響其受

董事會召集之通知及出席董事會之權利，董事會之召集權人不得免除對該董事通

知開會之義務（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410號判例參照）。 

復依經濟部見解，若公司董事全數出席，但多數董事對該決議事項有利害關

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而僅餘1人可就決議事項進行表決，該1人就決議事項

如同意者，則以1比0之同意數通過，此一方式符合決議門檻之要求（經濟部99

年4月26日經商字第09902408450號函參照）。 

此外，我國現行法雖禁止具利害關係之董事行使表決權，卻未剝奪其出席會

議及陳述意見之機會，學說上遂有認為，從利益衝突迴避之精神觀之，有自身利

害關係之董事不僅不得加入議案的表決，亦應不得參與議案表決的討論過程，以

免藉由其參與討論而不當影響其他董事之想法。對此，在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

之三第八項授權訂定的「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即規

定：「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公司利

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

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二、董事會決議瑕疵之效力： 

董事會決議若出現程序上瑕疵，實務上通常以公司法未如股東會決議般具有

同法第189條得撤銷規定存在，該董事會決議應當然無效，故若有自身利害關係

之董事未迴避董事會決議之表決時，該董事會決議自屬無效。本案判決亦是如此

之操作。 

惟有學者認為，即使注重程序正義的股東會，其程序瑕疵亦有治癒的空間，

則強調機動決定業務執行的董事會，一律不區分決議瑕疵之類型而認為當然無

效，是否妥適，不無疑義，遂主張應參考同法第189條、第189條之1之規定，董

事會決議程序上瑕疵符合「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二項基準，其決議

效力不受影響。如董事對議案具利害關係仍行使表決權之決議方法瑕疵，得視為

記票失誤，剔除該董事而對決議成立無影響者，該決議仍為有效。惟此種剔除方

法，目前實務上僅出現在股東會從事討論表決者不具股東適格之身分，倘若剔除

不具股東適格身分者之表決權數，仍有成立決議所必要之定額，且不構成決議之

瑕疵或影響其效力時，即難謂該股東會之決議方法有得依法訴請法院撤銷決議之

餘地（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558號判決參照）。是故學者上開見解殊值傾聽，

惟仍須仰賴實務後續之發展或修法增訂始得加以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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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董事會決議、自身利害關係、表決迴避。 

【相關法條】 

公司法第178條、第189條之1、第20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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